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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债务人的日子似曾好过过？是的，他们的日子曾经好过

过，简直是太好过了！俗言之，债务人就是欠别人钱的人。

欠别人的钱不还应感到羞愧、耻辱，日子怎么会好过呢？莫

非他们真的象文革时期被改编的《白毛女》里的杨白老拿起

扁担打向了债权人？ 君不见，曾几何时，当他们的债主找他

们还债时，他们比其债主还“牛”，他们的大道理比债主讲

的还深入：现在借钱哪还有还的？债主们自然不敢与之顶嘴

，只有委曲求全：没多能不能少还点？口气中自然带着试探

、担心与无奈，因为他们深知一旦惹恼了债务人大人，他们

轻则吃闭门羹，重则遭训斥：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君不见

，当他们口口声声无钱还债时，还在穿带名牌服饰头发梳得

锃亮开着奔驰宝马出入酒楼夜总会，花天酒地，夜夜新欢；

当他们背负巨额债务之时，还在名山大川江河湖海欧陆拉美

潇洒神游⋯⋯ 君不见，即便被逼无奈的债主们将其诉诸法院

，甚至对其进入强制执行之后，仍然我行我素，有恃无恐：

判决书无非“白条”一张法院又能奈我何？ 此等债务人当然

是没了信誉、平等与诚实可言的，但没关系，他们仍然有市

场：贷款照贷，合同照签，生意照做，潇洒照旧，此等债务

人更是没有了廉耻、原则与尊严，但没关系，他们仍然有人

缘：攻关照攻，关系照拉，朋友照交，风光依旧！因为他们

只是对其债主绝情、吝啬甚至残忍，不管其债主破产、倒闭

甚至死活，但绝不会影响到自身的“正常经营”！换言之，



也正是因其债主的“奉献”或说倒霉，才换得了他们今天的

地位与容光！难怪债主们叫苦：欠钱的是大爷，借钱的是孙

子！难怪债权人报怨：法律对债权人的保护太不充分了！难

道真的是拿那些无情、无义、无信、无法的债务人没有办法

了吗？ 不，时间进入公元一九九九年后，债务人们的日子突

然不好过起来了，他们如同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如同丧家

犬，惶惶不可终日。是什么使当代“杨白老”们的日子渐渐

的不好过了呢？ 对债务人最早采取措施的当属人民法院，上

海、广州、成都等地的各级人民法院率先对赖帐者通过新闻

媒介进行曝光，公布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决文书确定的被

执行人名单、执行标的、案件名称等，催促被执行人限期履

行。此招一出，社会各界反映十分强烈，对债务人振动也很

大，一些有偿债能力又顾及脸面的逃帐者甚至在曝光之日立

即清偿债务，确不能立即清偿者，也认真制定了还款计划。

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的曝光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制裁

了逃帐者，鼓舞了债权人。据报道，1998年广东省在为期四

个月的执行统一行动中，共曝光2189个逃帐企业和1355名逃

帐个人。通过曝光，被执行全部履行债务的有642件，金额1

．8亿元，和解的348件，订立还款计划的571件，占曝光案件

总数的44％。 除曝光之外，各地区人民法院在此基础上又研

究产生了一种限制逃债人高消费的措施，即人民法院通过报

纸、电视台、电台等新闻媒体或在逃债人工作单位、居住地

及有关高档娱乐场所等地张贴公告等方式，向社会告知逃债

人因不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不得从事高消费行为，让人民

群众对逃债人的消费行为进行监督、举报。实践证明，限制

逃债人的高消费行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执行方法，取得了明



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除人民法院之外，公安、边防等

单位也对人民法院给予了积极的协助，对那些背负巨额债务

长期不予归还的单位，限制其出国、出境进行所谓的考察，

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曝光、限制高消费及出国等措施，对

大部分债务人的确发挥了约束震慑作用，但对少部分债务人

，他们报着虱子多了不咬债务多了不愁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

态，对人民法院及有关部门的执行措施仍然无动于衷。据报

道，有广东甚至出现了个别赖帐者甚至拿着干粮夹着铺盖卷

主动到人民法院接受拘留处罚措施的情况。然而魔高一尺道

高一丈，对逾演逾烈的执行难现象，各级人民法院并没有被

困难所吓倒，而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最高人民法院甚

至将1999年列为执行年，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执

行大会战运动，向执行难顽症猛烈宣战。在执行年期间，各

级人民法院普遍加大了执行力度，其中一项执行措施令债务

人闻风丧胆，执行工作所向无不披霏，这项措施便是搜查令

！ 人民法院在执行阶段向债务人发出限期履行债务的通知后

，债务人在规定期间不能自动履行债务并隐匿财产的，人民

法院有权发出搜查令，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或财产隐匿地进

行搜查。有偿债能力却拒不履行债务的债务人，除了上报人

民银行审批开设的基本帐号外，大多在金融机构非法开立多

个帐号，而其资金大多被转移至这些非法帐号上去。这些债

务人除了正常的上报税务机关的帐册以外，往往还设立对没

有进入税务机关依法监管的合法帐册的资金流入流出的另一

套帐册，被称为“小金库”。人民法院通过行使搜查权，债

务人的一切财务秘密被一览无余。这时的债务人自知再也无

法抵赖，往往能够被迫主动清偿债务。即便此时债务人仍拒



不履行，人民法院也会通过对依法搜查到的债务人的财产采

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等强制措施，顺利强制清偿债务

！据《海口晚报》报道，海口一公司拖欠三家公司欠款被起

诉，三家公司胜诉后均依法向振东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

该公司总是以没钱为由敷衍了事。振东区法院执行人员经调

查发现该公司负责人还在高消费，于是搜查了财务室，查出

该公司隐匿银行存款150万元，迫于法律的威力，该公司乖乖

到法院接受处理，自动履行了全部110多万元债务。 进入1999

年度后，不仅仅是人民法院对债务人的执行力度加大了。金

融机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债务人恶意逃债的打击、制裁

力度也纷纷加大了。据报道，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加强金融债

权管理，维护社会信用，保护信贷资产，保障金融和经济秩

序，对打击逃避金融债务的行为进行了统一部署。正是根据

这一部暑，1999年6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公开曝光了

恶意逃废金融债务的105户企业，涉及逃废金额59．99亿元。

认定这105户企业故意拖欠贷款，通过改转制等逃废金融债务

，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政策和信贷管理原则，损害社会信用，

侵蚀金融资产，扰乱了金融和经济秩序。被曝光的105户企业

如不能在规定的时间主动与金融机构联系，偿还贷款本息，

金融将联合实行停止授信（包括贷款、承兑、贴现、信用证

等）不开新户，不办理对外支付的制裁。 由曝光到限制高消

费与出国，到搜查及搜查后的查封、扣押、冻结、拍卖甚至

拘留、罚款，再到停止授信、开户、支付；由原来人民法院

的孤军作战到公安、边防机关再到人民银行的密切配合，我

们看到，对恶意逃债行为进行打击制裁的部门越来越多，措

施越来越严励，直至威胁到了逃债者的发展权乃至生存权！



债务人的日子不仅仅是越来越不好过了，长此以往简直是没

法过了，也再不能让其过下去了！逃债人日子好过一天，债

权人的日子就难过一天，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就会恶化一天

！我们就一天不放松对其的打击与制裁，直到走上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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